
 

 

 

東南亞國家優質團體旅客來臺觀光簽證 

作業規範（觀宏專案） 
行政院秘書長 104年 9月 7日院臺交字第 1040040725號文核定 

交通部觀光局 105年 3月 1日觀國字第 1050903637號文修正 

行政院秘書長 105年 8月 18日備查交通部同月 9日交路(一)第 10582000294號文 

行政院 107年 9月 25日院臺交字第 1070031626號文核定 

行政院 108年 2月 18日院臺交字第 1080003387號文備查 

行政院 111年 11月 2日院臺交字第 1110192044號文備查 

行政院 112年 12月 26日院臺交字第 1121043651號文備查 

行政院 113年 12月 31日院臺交字第 1131033931號文備查 

行政院 114年 12月 19日院臺交字第 1145021505號文備查 

一、 為促進印度、印尼、越南、緬甸、柬埔寨及寮國優質觀光團來臺，特訂定本

規範；其作業流程如附件。 

二、 優質觀光團定義：包含下列五人以上團體。 

（一）指定旅行社之套裝旅遊團體（下稱旅行社套裝旅遊團）。 

（二）企業贊助之獎勵旅遊團體（下稱企業獎勵旅遊團）。 

（三）飛航郵輪團體係指搭乘飛機抵臺，續搭乘國際郵輪來回、再搭飛機

返國，或分別搭乘飛機及國際郵輪抵離者（下稱飛航郵輪團）。 

前項第一款指定旅行社名單係由交通部觀光署（下稱觀光署）駐外辦事處

及各國觀光主管機關等推薦，並經觀光署審核通過。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團體非由指定旅行社申請者，應附該旅行社設立

證明。 

三、 辦理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視辦理成效進行檢討。 

四、 簽證停留天數：原則發給單次入境、停留期限最長十四天之停留簽證。但參

加飛航郵輪團體旅遊者，則核發多次入境、 停留期限最長十四天之停留簽證。

實際停留期限應以團進團出申請之日期為準。 

如旅客所持簽證註記欄位標註之抵臺日期與實際搭機入境日期不符

者，或簽證符合入境日期但無領隊陪同確認隨團通行者，或無法出具回程機

（船）票文件者，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應拒絕入境。 

五、 簽證費用：依外國護照簽證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六、 申請流程與應備文件： 

（一） 團體類別： 

１、旅行社套裝旅遊團：於團體入境七個工作天前，檢具應備文件，向



 

 

 

觀光署駐外辦事處申請。 

２、企業獎勵旅遊團及飛航郵輪團：獎勵旅遊團及飛航郵輪團請以四十人為

單位列冊，團員八十人以下者，於團體入境七個工作天前，檢具應備

文件，向觀光署駐外辦事處申請；團員八十一至一百六十人者，應於

團體入境八個工作天前申請；團員一百六十一至二百人者，應於團體

入境九個工作天前申請；團體二百零一至二百五十人者，應於團體入

境十個工作天前申請； 團員二百五十一至四百人者，應於團體入境

十一個工作天前申請；團員逾四百人者，專案辦理。 

（二）申請流程： 

１、申請套裝旅遊及獎勵旅遊團體如下： 

（１） 由觀光署駐外辦事處初審通過報經觀光署複審通過函轉駐外

館處及觀光署駐外辦事處，副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下稱領務

局）。 

（２） 觀光署應將團員名單傳送至領務局，由領務局核發電子憑證並通

知觀光署及旅行社。 

（３） 旅行社應於收到電子憑證後至領務局網站填寫中華民國簽證

申請表（電子簽證）。 

（４） 電子簽證經核准後，應下載列印電子簽證紙本持憑登機及入境我

國。 

２、申請飛航郵輪團體如下： 

（１） 由觀光署駐外辦事處初審通過報經觀光署複審通過函轉駐外

館處及觀光署駐外辦事處，副知領務局。 

（２）旅行社應先於領務局網站填寫中華民國簽證申請表（紙本簽

證），並提供飛航郵輪訂票證明等文件向駐外館處申請多次入

境停留簽證。 

（３） 簽證經核准後，應持憑紙本簽證入境我國。 

（三）應備文件 

１、指定旅行社委託證明（如為獎勵旅遊團體則提供：企業組團證明、企

業執照）。 

２、團員名冊。 

３、團員護照掃描件（效期應有六個月以上）。 



 

 

 

４、團體在臺行程。 

５、國內接待旅行社切結書。 

６、組團社與接待旅行社合約書、旅客機票訂位紀錄及住宿預訂紀錄或

其他佐證資料。 

七、 通報機制： 

（一） 優質觀光團原則採「團進團出」方式入出我國。實際方式由觀光

署管理之。團員不得脫團自行持優質觀光團簽證來臺。旅行社應要

求當地領隊於出境機場集合團員，統一發放電子簽證並辦理登機。

旅行社及國內接待旅行社負有通報違常狀況之責任。 

（二） 註銷通報：團體入境前，旅行社獲知原報名團員因故取消、或發現團

員有脫逃計畫、或團員變更行程無法全程隨團行動，應透過觀宏專

案系統通報觀光署，由觀光署通報領務局。領務局依據觀光署註銷

通報表之名單辦理註銷簽證後函知移民署，副知觀光署。 

（三） 入境通報：團體入境後，國內接待旅行社應透過觀宏專案系統通報觀

光署，由觀光署彙整未隨團入境之名單通報領務局，副知移民署。

如未依規定通報者，觀光署得視情況，暫停受理該指定旅行社

之新申請案件。 

（四） 出境通報：國內接待旅行社應檢具團體離境證明，透過觀宏專案系統向

觀光署通報。如未依規定通報者，觀光署得視情況，暫停受理該指

定旅行社之新申請案件。 

（五）異常通報： 

１、團員遇災害事故、脫團或逾期停留，國內接待旅行社應於事發二小

時內透過觀宏專案系統通報觀光署，由觀光署通報領務局及移民署

作後續處置。 

２、如團員因家中有事需提早返國或遇生病情事，國內接待旅行社應於

二十四小時內透過觀宏專案系統通報觀光署，由觀光署通報領務局

及移民署作後續處置。 

３、如遇天災、氣候或航班調度等突發狀況造成航班異動致入出境日期

提前或延後，由旅行社或國內接待旅行社透過觀宏專案系統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如航班取消通知、新訂票紀錄…等）通報觀光署，由

觀光署以異常通報處理流程通報領務局及移民署，並由移民署協助



 

 

 

入出境事宜。如後續因故取消來臺行程，依第二款註銷通報辦理。 

八、 保證與管制： 

（一） 指定旅行社發生脫團、逾期停留團員達三人者，觀光署得暫停其送

件資格三個月；達六人者，立即除列本專案指定旅行社名單，遭除列

者需滿一年後，始得重新獲觀光署駐外辦事處及各國觀光主管機關等

推薦，並經觀光署審核合格通過後得重列指定旅行社名單。如違規情

節重大者逕行停權一至三年。 

（二）團員如逾期未歸，優先由該團員負擔收容及遣返費用，如旅客無法

負擔者，國內接待社負連帶責任。 

（三）指定旅行社經查獲接受非指定旅行社併團或借名者申請本專案者，

得立即除列指定名單。 

（四）國內接待旅行社未如實依時限通報者，滿二次者不得接待觀宏專案

團體，遭除列者需滿一年，始得重新接待；違規情節重大者逕行停權

一至三年。 

（五）指定旅行社如發生脫團、逾期停留團員人數累計未達除列基準，如自

最後違規日起一年內無違規情事，得於滿一年翌日起歸零計算。 

（六）指定旅行社發生脫團情事，經檢具積極協尋之佐證資料予觀光署，並

經移民署認定確有助於減少查緝作業時間，且無其他違規情事者，得

予警告一次，免依第一款規定計算脫團人次；每累積達二次警告者，

核計脫團一人次。 

九、 其他： 

（一）指定旅行社名單，由觀光署定期檢討。 

（二）駐外館處受理簽證申請時，得要求面談、補件及拒發簽證。 

（三）觀光署負責指定旅行社及接待旅行社違規情事之裁決。 

（四）本專案試辦期間如我國對該國旅客實施免簽入境措施，則自免簽實

施日起，停止受理該國觀宏專案案件。 

 

 

 

 

 



 

 

  

附件 


